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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高新区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分类标准
（试行）

一、基础标准

全区个体工商户分类工作基于全省分型结果开展，个体工

商户统一划分为“生存型”“成长型”和“发展型”后，原则上

从“成长型”和“发展型”个体工商户中认定“名特优新”四

类个体工商户，部门推荐认定的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可以

不受此限

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等十五部门《关于开展个体工商户分型

分类精准帮扶提升发展质量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市监注发〔2024〕

10 号），为贯彻落实《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》、省市场监督

管理局等十五部门《关于开展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的

工作方案》（冀市监规〔2024〕2 号）、《河北省个体工商户分型

分类标准（试 行 ）》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唐山市个体工商户分

型分类精准帮扶的实施方案》（唐市监发〔2024〕19 号）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分类标准。

。

个体工商户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，方可获得认定为“名特

优新”的资格：

A.上一年度年报中填报的销售额或营业收入在 20 万（含）

以上的。退役军人、高校毕业生、残疾人、返乡创业农民工等

特殊重点人群经营的个体工商户，上一年度年报中填报的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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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或营业收入在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；

B.上一年度实际缴纳税款，或被税务部门认定为一般纳税

人；

C.具有上一年度以单位形式为员工（含经营者本人）缴纳

社保的记录。

D.获得区级及以上政府部门推荐的；

个体工商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报或者推荐为“名

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：

A.申报或推荐之日前 2 年内，有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公示的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信息，尚未完成信用修复的；

B.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。

二、具体标准

满足基础标准的个体工商户，经自主申报或部门推荐，可

认定为“名特优新”四类个体工商户之一。具体标准的数源单

位包括区级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。

（一）“名”即“知名”个体工商户

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：

1.产品和服务质量好、诚信经营，拥有一定品牌影响力，

如曾获得区级及以上级别荣誉、表彰等；

2.在区级及以上行政区域有较高市场占有率或知名度；

3.拥有具有辨识度、标志性的商标品牌或经营字号，如拥

有自主商标、专利权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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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“小个专”党建方面获得过表彰奖励。

（二）“特”即“特色”个体工商户

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：

1.依托全区文旅资源，经营旅游餐饮服务、手工艺制作、

土特产品销售等特色产品和服务，经营理念或经营方式独特，

具有代表性；

2.获得区级以上地理标志使用授权，且从事的经营项目与

授权的地理标志相关；

3.持有或获准使用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、名特优新农产品

证书等。

（三）“优”即“优质”个体工商户

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：

1.执着坚守、诚信经营超过 5 年，声誉得到周边地区认可；

2.经营者拥有区级及以上政府认定的老字号、非物质文化

遗产传承人、乡村工匠等传统文化标志，或经营行业列入非物

质文化遗产名录；

3.经营者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或

取得区级及以上技能荣誉，并实际从事关联行业；

4.经营者拥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，并实际从事关联行业；

5.经营者取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或产品质量认证等。

（四）“新”即“新兴”个体工商户

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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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从事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经营（经营范围

可参考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印发〈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

分类（2018）〉的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18〕111 号）），在当地发

挥引领示范作用，有效带动产业发展或周边群众致富；

2.拥有与经营范围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；

3.依托互联网从事文艺创作、自媒体、直播带货等活动，

在相关平台经营状况好，积累一定声誉等。

符合分类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可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推荐为

“名特优新”其中一类，审核通过后也可认定为相应类型。

另外，经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评选的“全国先进个体工商

户”，获得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、区级以上个体劳动

者协会推荐、表彰的优秀个体工商户，可在满足基础标准时优

先参与评定。

三、分类方法

（一）时间安排

个体工商户分类每年定期组织开展一次，在个体工商户集

中分型判定结束后进行。当年 8 月中旬起，在完成个体工商户

分型判定基础上，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

商户的认定工作。全区依托“‘名特优新’个体工商户培育平台”

（以下简称培育平台）或者相关信息化系统，完成申报、推荐、

认定、公示等各项程序，并于 11 月底前完成分类。次年 1 月 1

日起，认定的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开始享受相关扶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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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、推荐、认定、公示的各项时间节点，由省局统一规定。

（二）认定方式

1.自主申报认定。个体工商户登录培育平台，选择所在区，

提交材料并自主申报。区市场监管部门经走访核实，通过培育

平台进行材料审核，审核通过后上报市局。市局对不符合认定

条件的个体工商户，可以要求限期补充材料或者不予认定。市

局将审核通过的个体工商户统一汇总上报，经公示，符合条件

的个体工商户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认定为“名特优新”

个体工商户，并标注具体分类。

2.部门推荐认定。区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同级相关部门进行

推荐，对有代表性、亟须进行保护、具有导向作用的个体工商

户，如老字号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、乡村工匠、退役军人

创业者、行业领域内优秀代表人物等，经相关部门推荐后，个

体工商户提交材料，通过培育平台进行审核认定（个体工商户

也可先行申报，再由推荐部门推荐）。拟推荐为“名特优新”个

体工商户的，推荐部门需要事先征得经营者本人同意。可以更

多通过部门推荐、实地走访、数据比对等方式，积极挖掘培育

我区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。

（三）提交材料

1.自主申报认定。个体工商户需在培育平台提交以下信息：

名称或字号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经营者姓名、经营者身份证

号、经营者手机号码、吸纳就业人数、缴纳社保人数、营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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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（万元）、净利润（万元）和个体工商户介绍（简介）。在选

择“名特优新”分类后，个体工商户需提交门头和店内环境照

片（线上店铺上传网店首页截图），以及申报该分类所需的其他

证明材料，如商标证书、荣誉证书、资质认定、相关报道等，

图片或文件形式均可。

2.部门推荐认定。推荐部门需要提交所推荐个体工商户的

以下信息：个体工商户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经营者姓名、

联系电话、所属地区、 推荐类型、推荐单位和推荐理由。

（四）数量比例

全区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应当控制在符合分类

基础标准的个体工商户（即“成长型”和“发展型”个体工商

户）总数的 5%以内（以每年个体工商户集中分型判定数量为基

准），不设比例下限。四类个体工商户之间不设数量比例要求。

同一个体工商户只能认定为一个类型。同一自然人在同一

区级行政区域内设立多个个体工商户的，最多只能有一个个体

工商户获得认定。

四、有效期和评估确认

符合本地分类标准的个体工商户由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成为

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后，其“名特优新”认定信息通过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于个体工商户名下，并面向社会标

注和公示。

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认定有效期为 3 年，以认定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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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准。有效期内，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应当通过培育平台，

于每年 7 月底前完成信息报告。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，要

在变更后及时报告。认定部门应当审核信息报告，并对“名特

优新”个体工商户是否继续符合分型和分类基础标准进行确认。

对已不符合标准的，取消认定。

在有效期最后一年，对“名特优新”个体工商户整体发展

情况进行评估。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有效期延长 3 年：

A.销售额或者营业收入、缴税、吸纳就业等指标 3 年内有

明显增长的；

B.3 年内获得过区级以上政府表彰奖励的；

C.由认定时的“成长型”个体工商户提升为“发展型”个

体工商户，或者由“生存型”个体工商户提升为“成长型”个

体工商户的；

D.推荐认定的个体工商户，经推荐部门同意的。

市场监管部门对个体工商户“名特优新”分类认定进行动

态管理，对认定后未能达到“名特优新”分类评定标准或具有

应取消“名特优新”分类情形的，在自主申报过程中以欺诈、

贿赂等手段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取得认定的，由区市场监

管部门进行上报，经市局复核后，及时向省局报告，取消“名

特优新”分类认定。个体工商户自被撤销认定之日起 5 年内不

得再次申报。


